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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关联方贷款利息收入发生额情况见下表：

单位：千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力帆股份 10,669 27,145 728 -

持股 5%以上股东所控制的企业 7,409 6,512 - -

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家属 151 493 411 442

关键管理人员的关联单位 45,043 78,266 19,134 4,844

合计 63,272 112,416 20,273 5,286

占同类交易发生额的比例 0.84% 0.82% 0.17% 0.06%

（2）关联方存款利息支出发生额

报告期各期，关联方存款利息支出发生额情况见下表：

单位：千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力帆股份 1 629 147 -

持股 5%以上股东所控制的企业 7,220 5,617 3,550 2,081

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家属 441 608 136 102

关键管理人员的关联单位 3,667 1,716 432 2,543

合计 11,329 8,570 4,265 4,726

占同类交易发生额的比例 0.26% 0.11% 0.07% 0.09%

（3）关联方金融投资利息收入发生额

报告期各期，关联方金融投资利息收入发生额情况见下表：

单位：千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持股 5%以上股东所控制的企业 - - 14,649 -

关键管理人员的关联单位 33,176 66,620 24,287 -

合计 33,176 66,620 38,936 -

占同类交易发生额的比例 0.86% 1.00% 0.70% -

（4）关联方手续费收入发生额

报告期各期，关联方手续费收入发生额情况见下表：

单位：千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力帆股份 - 1 8 -

持股 5%以上股东所控制的企业 82 122 389 -

关键管理人员的关联单位 7 31 48 -

合计 89 154 445 -

占同类交易发生额的比例 0.01% 0.01% 0.03% -

（5）关联方发放贷款和垫款余额

报告期各期，关联方发放贷款和垫款余额情况见下表：

单位：千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力帆股份 287,692 500,000 480,000 -

持股 5%以上股东所控制的企业 299,570 393,262 - -

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家属 5,442 6,291 3,014 7,934

关键管理人员的关联单位 2,080,640 1,296,363 950,000 110,000

合计 2,673,344 2,195,916 1,433,014 117,934

占同类交易余额的比例 1.02% 0.89% 0.68% 0.07%

（6）关联方吸收存款余额

报告期各期，关联方吸收存款余额情况见下表：

单位：千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重庆渝富 1 1 - -

力帆股份 267 267 48,391 -

持股 5%以上股东所控制的企业 1,273,452 876,690 924,387 943,359

关键管理人员及其家属 27,769 31,013 5,441 6,774

关键管理人员的关联单位 643,403 143,924 59,755 72,295

合计 1,944,892 1,051,895 1,037,974 1,022,428

占同类交易余额的比例 0.65% 0.38% 0.41% 0.43%

（7）关联方同业存放款项余额

报告期各期，关联方同业存放款项余额情况见下表：

单位：千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持股 5%以上股东所控制的企业 275 273 2 486,214

关键管理人员的关联单位 439 1,338 1,322 3,105

合计 714 1,611 1,324 489,319

占同类交易余额的比例 0.003% 0.01% 0.004% 1.17%

（8）关联方存放同业余额

报告期各期，关联方存放同业余额情况见下表：

单位：千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联营企业 - - 1 1

占同类交易余额的比例 - - 0.00% 0.00%

（9）关联方拆出资金余额

报告期各期，关联方拆出资金余额情况见下表：

单位：千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联营企业 - - - 300,000

占同类交易余额的比例 - - - 3.73%

（10）关联方金融投资余额

报告期各期，关联方金融投资余额情况见下表：

单位：千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持股 5%以上股东所控制的企业 - - 500,000 -

关键管理人员的关联单位 1,040,000 1,040,000 540,000 -

合计 1,040,000 1,040,000 1,040,000 -

占同类交易余额的比例 0.72% 0.79% 0.72% -

（11）关联方银行承兑汇票余额

报告期各期，关联方银行承兑汇票余额情况见下表：

单位：千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力帆股份 - - 48,000 -

持股 5%以上股东所控制的企业 - - 494,357 -

关键管理人员的关联单位 - - 4,692 9,360

合计 - - 547,049 9,360

占同类交易余额的比例 - - 3.04% 0.07%

（12）关联方对本行贷款提供担保的余额

报告期各期，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余额情况见下表：

单位：千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持股 5%以上股东所控制的企业 647,547 638,324 833,882 1,296,250

合计 647,547 638,324 833,882 1,296,250

占本行贷款余额的比例 0.25% 0.26% 0.39% 0.73%

（13）关联方其他应收款余额

报告期各期，关联方其他应收款余额情况见下表：

单位：千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持股 5%以上股东所控制的企业 62,094 71,092 162,877 228,193

占同类交易余额的比例 7.59% 8.62% 16.58% 28.66%

（14）与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单位：千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17,913 396,785 151,215 26,314

同业存放利息支出 2,409 5,961 4,823 21,440

拆出资金 350,000 50,000 1,600,000 -

拆出资金利息收入 2,587 65,253 14,779 -

手续费收入 29 1,567 2,008 -

（15）与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酬金、薪金、津贴及福利 2,261 5,488 3,485 2,407

酌情奖金 5,704 10,638 2,751 3,666

养老金计划供款 638 1,369 1,074 1,055

合计 8,603 17,495 7,310 7,128

（16）关联方的交易利率范围

报告期内，本行与关联方交易均符合本行相关业务标准、履行了相应审

批程序， 对包括关联方在内的所有客户按照本行相关业务指引实行标准定

价，与同期可比非关联方不存在显著差异。 报告期内，关联方的交易利率范围

见下表：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发放贷款和垫款 3.19%-6.60% 3.19%-6.60% 4.165%-5.655% 4.17%-5.66%

吸收存款 0.05%-5.40% 0.05%-5.40% 0.05%-4.80% 0.385%-3.575%

同业存放 0.385% 0.385% 0.05%-0.385% 0.385%-5%

拆出资金 2.70% 3.56% 4.65%-4.9% 6.5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25%-2.28% - - -

金融投资 6.30%-6.52% 6.30%-6.52% 5.3%-6.3% -

（17）其他事项

2018 年 3 月 28 日，本行关联法人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分别

以 733,592 千元、490,139 千元和 227,324 千元认购了由第三方信托公司

成立的三支信托计划，认购份额分别为 99.32%、100%和 100%。 信托计划的

投资标的分别为本行转让的本金为 1,619,902 千元、1,242,362 千元和

444,296 千元的信贷资产收益权。

3、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安排

（1）公司章程中关于关联交易决策权力及程序的规定

“第五十九条 本行普通股股东承担下列义务： ……主要股东还应真实、

完整地向本行董事会披露关联方情况、与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及参股其他商

业银行的情况，并在上述情况发生变化时及时向本行董事会报告；”

“第六十三条……本行对所有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授信余额总额不得超过

本行资本净额的 50%。 计算授信余额时，可以扣除授信时关联方提供的保证

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 ”

“第六十四条 本行不得为股东或其关联方的融资行为提供担保，但股东

或其关联方以银行存单、国债提供足额反担保的除外。 ”

“第七十条 股东大会是本行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十八）审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本行股票上市地的证券监督规

则规定的应当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联交易。 ”

“第一百一十三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或其任

何联系人（定义参见《上市规则》）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

股东的表决情况。 ”

“第一百七十条 独立董事除享有法律、 法规赋予董事的职责和权利外，

尚具有以下特别职责和权利：

（一）重大关联交易（指本行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占本行资

本净额 1%以上（不含），或本行与一个关联方发生交易后本行与该关联方的

交易余额占本行资本净额 5%以上（不含）的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提

交董事会讨论；

（二）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第一百七十一条 独立董事除履行上述职责外，还应当对以下事项向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

……（四）本行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发生的重大或特别重

大关联交易以及本行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欠款；

……（七）重大关联交易；”

“第一百七十九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基本职权；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本行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抵押、委托理财、重大关联交易等事项；”

“一百八十九条 董事会根据本行业务和管理需要， 设立战略委员会、审

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信息科技指导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

委员会的负责人由董事担任，且委员不得少于 5 人。 其中审计委员会、风险管

理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应当由独立

董事担任负责人。 审计委员会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

是具备适当的专业资格， 或具备适当的会计或相关的财务管理专长的人士。

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中独立

董事必须占多数。 ”

“第二百六十九条 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职权外，监事会应当重点监

督本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尽责情况、财务活动、内部控制、风险

管理等。 监事会在本行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具体行使下列职权：

（一）监事会对董事会及其成员的监督重点包括；遵守法律、法规、规章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等情况；遵循本行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执行股东大会和监事会相关决议，在经营管理重大决策中依法行使职权

和履行义务的情况；持续改善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理念、资本管理、薪酬

管理和信息披露及维护存款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有效运作情况；董事参加会议、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情况；独立董事对

重大关联交易、利润分配方案、可能损害存款人及中小股东权益或造成本行

重大损失等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等；”

（2）《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

“第四章 关联交易分类与审批

第二十六条 本行关联交易是指本行或者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交

易。

第二十八条《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界定的关联

交易分为一般关联交易和重大关联交易。

一般关联交易按照本行内部授权程序审批，并报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

案。

重大关联交易由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批准。 独

立董事应当对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以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发表书面

意见。

计算关联自然人与本行的交易余额时，其近亲属与本行的交易应当合并

计算；计算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与本行的交易余额时，与其构成集团客户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与本行的交易应当合并计算。

第二十九条 根据 《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的规

定，本行关联交易应遵循下列要求：

（一）不得向关联方发放无担保贷款；

（二）不得接受本行的股权作为质押提供授信；

（三）不得以优于其他客户的条件向关联方提供授信；

（四）不得为关联方的融资行为提供担保，但关联方以银行存单、国债提

供足额反担保的除外；

（五）不得聘用关联方控制的会计师事务所为本行提供审计服务。

（六）向关联方提供授信发生损失的，在二年内不得再向该关联方提供

授信，但为减少该授信的损失，经本行董事会批准的除外。

（七）与关联方的一笔关联交易被否决后，在六个月内不得就同一内容

的关联交易进行审议。

（八）对一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本行资本净额的 10%；对一个

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在集团客户的授信余额总数不得超过本行资本净额

的 15%；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本行资本净额的 50%。 计算授信

余额时，可以扣除授信时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

债金额。

第三十条《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界定的关连交易分

为完全豁免的关连交易、部分豁免的关连交易、非豁免的关连交易、完全豁免

的持续关连交易、部分豁免的持续关连交易、非豁免的持续关连交易。

完全豁免的关连交易及完全豁免的持续关连交易按照本行内部授权程

序审批，并报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

部分豁免的关连交易及部分豁免的持续关连交易应提交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审议后，提交董事会审批，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八条重大关联交易的审

议程序进行，并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

申报、年度审核（如适用）及公告程序。

非豁免的关连交易及非豁免的持续关连交易应提交关联交易控制委员

会及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在提交股东大会审批前，独立董事应

就有关交易或安排的条款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在本行的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

务条款或更佳条款进行、有关交易或安排是否符合本行及本行股东整体利益

以及如何就有关交易或安排表决而向股东给予意见。 本行将按照《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申报及公告、股东通函、独立股东

批准及其他相关程序。

第三十一条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6 号 -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界定的关联交易分为应当及时披露的关联交易、应当提交

董事会审议并及时披露的关联交易、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披露的关

联交易以及其他类型的关联交易。

对于应当及时披露的关联交易，应当事前取得独立董事认可该交易的书

面文件后，按照本行内部授权程序审批，并报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

对于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应当事前取得独立董事认可该交

易的书面文件，由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通过后，提交董事会批准。

对于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除履行前款规定程序外，还应

提供证券服务机构对交易标的出具的审计或者评估报告。 属于与日常经营相

关的关联交易，其所涉及的交易标的，可以不进行审计或者评估。

本条规定自本行在境内上市后执行。

第三十二条《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界定的关联交易

属于应当在财务报告中披露的关联交易。

第三十三条 本行对任何与股东或其关联方达成的合同、 交易或业务，应

在正常交易关系基础上做出，并且应遵循以下条件之一：

（一）以本行正常的商业程序做出，并且此等合同、交易或业务的性质、

数额、期间、风险评估和收益率应与中国法律的规定相符合。

（二）在考虑合同、交易或业务的所有方面后，即使合同、交易或业务的

对方不是股东或其关联方， 本行仍将以相同的条款和条件达成此等合同、交

易或业务。

第三十四条 对于具体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发起部门及审批部门应分别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规定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关联交

易进行判断，并按照从严原则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第三十五条 经本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对关联方的集团或单

一客户交易额度，在批准额度下使用时，按照常规业务审批流程进行审批，不

再进行关联交易审查、审批。

第三十六条 提交审议的关联交易议案应详细阐述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并对

关联交易的公允性进行说明。

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关联方、交易类型、交易金额及标的、

交易价格及定价方式、交易收益与损失、关联方在交易中所占权益的性质及

比重、内部审批流程及结果等内容。

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包括但不限于对定价标准、市场价格、与同类客户交

易条件比较等方面进行说明。

第三十七条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进行审

议或发表意见时，与该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董事（以下简称“关联董事” ）

应当及时向董事会或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报告其关联关系的性质和程度并

予以回避，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出席董事会会议的非关联董事

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当将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包括下列董事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

（一）为交易对方；

（二）为交易对方的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人；

（三）在交易对方任职，或者在能直接或间接控制该交易对方的法人单

位任职；

（四）为交易对方或者其直接或间接控制人的近亲属；

（五）为交易对方或者其直接或间接控制人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的近亲属；

（六）中国证监会、香港联合交易所或者本行基于其他理由认定的，其独

立商业判断可能受到影响的董事。

第三十八条 关联董事可以就涉及自己的关联交易是否公平、合法及产生

的原因等向会议做出解释和说明。

如果本行董事在本行首次考虑订立有关合同、交易、安排前以书面形式

通知董事会或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声明由于通知所列的内容，本行日后达

成的合同、交易、安排与其有利益关系，则在通知阐明的范围内，有关董事视

为做了本办法所规定的披露。

第三十九条 对董事会认定属于关联交易并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应在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告中注明。

第四十条 对于需经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

的股东（以下简称“关联股东” ）在审议时应当主动向股东大会说明情况并

予以回避，不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

关联股东包括下列股东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股东：

（一）为交易对方；

（二）为交易对方的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人；

（三）被交易对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

（四）与交易对方受同一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

（五）因与交易对方或者其关联人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或

者其他协议而使其表决权受到限制和影响的股东；

（六）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或者香港联合交易所认定的可能造成

本行利益对其倾斜的股东。

第四十一条 本行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所涉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不得参加本条规定的

担保事项的表决，且该项表决应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

过。

第四十二条 对于股东没有主动说明关联关系并回避、或董事会在公告中

未注明的关联交易，其他股东有权要求其说明情况并要求其回避。

第四十三条 若股东对董事会的审查表示不同意见或该股东坚持要求参

与投票表决的，由出席股东大会的所有其他股东表决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和应

否回避，表决前，其他股东有权要求该股东对有关情况做出说明。 对上述事项

进行表决时，可以采取举手表决方式，由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

以上表决通过。

第四十四条 股东对董事会的审查结果和股东大会的表决情况持有不同

意见的，亦可向有关银行监管部门和证券主管部门反映，也可就是否享有表

决权问题提请人民法院裁决。

第四十五条 关联交易发起机构应当按照审批条件在授权范围内与交易

对方签订书面协议。 关联交易协议应当包括交易的成交价格及结算方式、定

价原则和依据、交易总量或明确的具体的确定方法、付款时间和方式、协议生

效条件、生效时间和履行期限等主要条款。

第四十六条 关联交易协议在执行中主要条款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协议期

满需要续签的，关联交易发起机构应当将新修订或者续签的关联交易协议提

交有权审批机构审议。

第五章 关联交易的报告和披露

第五十条 根据《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与本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关联关系的关联交易，应当由关联交易发起机

构在批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报告董事会办公室， 由董事会办公室报告监

事会。 重大关联交易应当在批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由董事会办公室报告

监事会，同时报告中国银保监会派出机构。

第五十一条 董事会应当每年向股东大会就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执行情

况、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运作情况以及当年关联交易发生情况做出专项报

告。 关联交易情况应当包括：关联方、交易类型、交易金额及标的、交易价格及

定价方式、交易收益与损失、关联方在交易中所占权益的性质及比重等。

第五十二条 本行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下列

事项：

（一）关联方与本行关系的性质；

（二）关联自然人身份的基本情况；

（三）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经济性质或类型、主营业务、法定代

表人、注册地、注册资本及其变化；

（四）关联方所持本行股份或权益及其变化；

（五）与本行或关联方签署的协议或者做出的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

效后，符合中国银保监会所定义关联方的，需披露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六）关联交易的类型；

（七）关联交易的金额及相应比例；

（八）关联交易未结算项目的金额及相应比例；

（九）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十）中国银保监会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事项。

第五十三条 本行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对重大关联交易应当逐笔披露，对一

般关联交易可以合并披露。 未与本行发生关联交易的关联自然人以及关联法

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不予披露。

第五十四条 本行应按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香港联合交易所有关

规定对关联交易信息进行披露。

第五十五条 内审部应当每年至少对本行的关联交易进行一次专项审计，

并将审计结果报告本行董事会和监事会。

第五十六条 本行应当按季向中国银保监会报送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

4、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本行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已履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决策

程序。 本行独立董事审阅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之间的关联

交易，发表如下意见：我们认为该等关联交易存在必要性，定价符合市场惯

例，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市场化原则，不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利益冲突或利益输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各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5、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行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尽量减少关联交易，使关联交易的数量和其对经

营成果的影响降至最低。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为维护本行及本行全体

股东的利益， 本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在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细则》、《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及《关联交易审批流程》等内部规章中明确规定对于关联交

易的审核流程，以保证关联交易不会损害本行及本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本行共有 15 名董事，本行董事任职情况见下

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任职情况

提名人

/推荐人

任职时间

1 林军 女 中国 董事长、执行董事 董事会 2018年 3月至今

2 冉海陵 男 中国 执行董事、行长 董事会 2011年 2月至今

3 刘建华 男 中国 执行董事、副行长 董事会 2016年 8月至今

4 黄华盛 男 中国香港

执行董事、首席风险官、

首席反洗钱官

大新银行 2016年 9月至今

5 黄汉兴 男 中国香港 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 大新银行 2007年 7月至今

6 邓勇 男 中国 非执行董事 重庆渝富 2013年 2月至今

7 杨雨松 男 中国 非执行董事 重庆渝富 2018年 12月至今

8 汤晓东 男 中国 非执行董事 力帆股份 2018年 12月至今

9 吴珩 男 中国 非执行董事 上汽集团 2019年 4月至今

10 刘影 女 中国 非执行董事 重庆路桥 2020年 3月至今

11 刘星 男 中国 独立非执行董事 董事会 2020年 3月至今

12 王荣 男 中国 独立非执行董事 董事会 2020年 3月至今

13 邹宏 男 中国香港 独立非执行董事 董事会 2020年 3月至今

14 冯敦孝 男 中国香港 独立非执行董事 董事会 2020年 3月至今

15 袁小彬 男 中国 独立非执行董事 董事会 2020年 5月至今

本行上述各位董事简历如下：

1、林军女士，中国国籍

1963 年 8 月出生，2011 年 12 月重庆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毕业，高级经济师。 林女士历任人民银行九龙坡区石坪桥分理处信贷员；中国

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办公室秘书、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级秘书、副主任；

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办公室副主任，银行二处副处长，非银行处副处长（主持

工作）、处长，合作处处长；重庆银监局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处处长；重庆市政府

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

监事会工作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现任本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执行董事。

林女士目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冉海陵先生，中国国籍

1963 年 5 月出生，2007 年 6 月重庆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毕

业，中级经济师。 冉先生历任重庆彭水县普子中学教师；重庆彭水县委办公室

秘书；重庆涪陵地委办公室秘书、科长；重庆涪陵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秘书、

科长；重庆涪陵罐头食品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涪陵办事

处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涪陵证券营业部总经理；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

裁助理；本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现任本行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行长。 冉先

生目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3、刘建华先生，中国国籍

1965 年 12 月出生，2011 年 12 月重庆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毕业，高级经济师。 刘先生历任重庆市邮政局转运处业务员、重庆储金城市信

用社副主任；本行上清寺支行副行长、行长；本行人和街支行行长；本行公司

银行部总经理；本行首席零售业务执行官；现任本行党委委员、执行董事、副

行长。 刘先生目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4、黄华盛先生，中国香港

1960 年 7 月出生，2011 年 6 月香港公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 香港

银行学会会士。 黄先生历任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公司业务信贷总监、零

售银行信贷总监；大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信贷官、副行长兼风险总

监；现任本行执行董事、首席风险官、首席反洗钱官。 黄先生目前有香港永久

居留权。

5、黄汉兴先生，中国香港

1952 年 8 月出生，1977 年 6 月获得香港理工学院 （现称香港理工大

学）商业学高级文凭，英国银行学会会士、香港银行学会及英国国际零售银行

理事会创始会员。 黄先生历任大新银行有限公司运营、稽核、资讯科技及会计

等部门主管、执行董事、执行董事兼副行政总裁、董事总经理兼行政总裁；大

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副主席；澳门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大新金融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兼行政总裁，大新银行集

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兼行政总裁、董事会副主席，大新银行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董事会副主席，大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大新金融

集团主要附属公司的董事，本行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 黄先生目前有英国永

久居留权。

6、邓勇先生，中国国籍

1960 年 1 月出生，1988 年 7 月重庆大学应用数学专业研究生毕业。 邓

先生历任重庆市三十一中教师；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职员、副主任科员；

中国建设银行重庆信托投资公司职员、副主任科员；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

重庆证券营业部职员；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重庆捍卫路证券交易营业部副

总经理；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重庆捍卫路证券营业部副总经理；重庆渝富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财务部经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兼计划财务部总经理、董事、财务资金部总经理；重庆渝富财务总监、重庆

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邓先生目前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

7、杨雨松先生，中国国籍

1972 年 6 月出生，1999 年 6 月重庆大学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硕士毕

业。 杨先生历任重庆市总工会财务部职员；华夏证券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投

资银行部副经理；华夏证券有限公司重庆临江支路营业部副总经理；华夏证

券有限公司贵阳合群路营业部总经理；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

理、投资部经理、总经理助理；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助

理、副经理、经理；重庆渝富投资管理部部长、产业事业部部长、金融事业部部

长；现任重庆渝富副总经理、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行非执

行董事。 杨先生目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8、汤晓东先生，中国国籍

1970 年 4 月出生，2014 年 6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经济管理专业

本科毕业。 汤先生历任重庆商品交易所出市代表；力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证券部部长；广东南金期货经济有限公司总经理；保加利亚 LEVEE 电

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力帆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本行非执行董

事。 汤先生目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9、吴珩先生，中国国籍

1976 年 8 月出生，2000 年 3 月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研究生毕业， 管理

学硕士，高级会计师。 吴先生历任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

部副经理、经理、固定收益部经理；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会

计科科长、执行总监助理兼财务会计科经理；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期间兼任华域汽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上海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融事业部总经理、上海汽车集团金控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本行非执行董事。 吴先生目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0、刘影女士，中国国籍

1974 年 6 月出生，1995 年 7 月东北财经大学毕业，经济学学士，高级会

计师、注册会计师。 刘女士历任长江天府旅游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

会计；四川省信托涪陵证券营业部会计；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

务部业务副经理、业务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财务管理总部总裁、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合肥科技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重庆三峡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本行非执行董事。 刘女士目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1、刘星先生，中国国籍

1956 年 9 月出生，1997 年 7 月重庆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博士毕业，非

执业注册会计师以及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刘先生历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

管理学院会计学系系主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重庆大学－

沃顿联合金融研究中心中方主任，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会长，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第七届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第五届工商管理专业学位教

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第四届工商管理类（会计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 现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重庆大学

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组专家，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评审组专家，中国会计学会对外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重庆新

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刘先生目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

12、王荣先生，中国国籍

1956 年 3 月出生，1998 年 12 月重庆市委党校财政金融专业毕业，本科

学历。 王先生曾在部队服役，历任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九龙坡支行纪检

组长；重庆九龙坡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主任；重庆市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副主任、党委委员；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党委委员，一级

资深经理。王先生现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王先生目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3、邹宏先生，中国香港

1969 年 10 月出生，2003 年 7 月英国威尔士大学（斯旺西）欧洲商业管

理学院金融学专业博士毕业。 邹先生历任成都市人民政府统计局科员；成都

证券有限公司（现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英国卡

迪夫大学商学院会计与金融系金融学助理教授；香港岭南大学金融与保险学

系助理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经济与金融系副教授；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

学院金融学教授。 邹先生现任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本

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邹先生目前有香港永久居留权。

14、冯敦孝先生，中国国籍

1952 年 12 月出生，2011 年 11 月菲律宾国立比立勤大学工商管理学专

业博士毕业，英国皇家银行学会会士。 冯先生历任前香港前香港政府银行业

监理处银行监管部及外汇基金管理局经理、高级经理，期间获香港金融管理

局委派在英国中央银行从事银行监管工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辖下金融监管

机构培训组织顾问委员会主席、委员。 此外，亦担任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客座

教授、经济及金融学系客座教授。 冯先生现任中国银行业协会高级顾问、香港

银行业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银保监会客座教授、亚洲金融合作协会辖下亚洲

金融智库特约研究员、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行独立非执行董

事。 冯先生目前有香港永久居留权。

15、袁小彬先生，中国国籍

1969 年 8 月出生，2013 年 6 月重庆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毕

业。 袁先生历任四川省泸州市人大常委会公务员；重庆雾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川工商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四川中豪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袁先生现任中豪

律师事务所董事局主席、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袁先生目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

（二）监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行共有 9 名监事，本行监事任职情

况见下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任职情况 提名人 任职时间

1 杨小涛 男 中国 监事长、职工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监事会 2015年 3月至今

2 黄常胜 男 中国 职工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监事会 2013年 4月至今

3 尹军 男 中国 职工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监事会 2019年 5月至今

4 吴平 男 中国 职工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监事会 2019年 12月至今

5 曾祥鸣 男 中国 股东监事 重庆市地产集团 2019年 8月至今

6 漆军 男 中国 股东监事

重庆北恒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重庆川仪自动化股

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至今

7 陈重 男 中国 外部监事 监事会 2016年 6月至今

8 彭代辉 男 中国 外部监事 监事会 2018年 5月至今

9 侯国跃 男 中国 外部监事 监事会 2019年 12月至今

本行上述各位监事的简历如下：

1、杨小涛先生，中国国籍

1963 年 8 月出生，2013 年 6 月厦门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硕

士毕业，高级经济师。 杨先生历任中国农业银行武隆县支行火炉营业所信贷

员、主办会计，巷口营业所主任，县支行工商信贷股股长，副行长、行长及党组

书记；中国农业银行涪陵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工会主任；中国农业银行重

庆市分行公司业务处副处长；重庆市长寿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理事长、党委

书记；重庆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副主任、党委委员；重庆农商行副行长、党

委委员；现任本行党委委员、监事长、职工监事。 杨先生目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

2、黄常胜先生，中国国籍

1964 年 2 月出生，2013 年 9 月重庆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硕

士毕业，经济师、高级政工师。 黄先生历任四川省渠县中学教师；重庆沙坪坝

城市信用社信贷部主任；本行小龙坎支行营业部主任、信贷部主任、办公室主

任；本行观音桥支行行长助理；本行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本行董事

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本行贵阳分

行筹备组组长及贵阳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现任本行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职工监事。 黄先生目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3、尹军先生，中国国籍

1979 年 9 月出生，2007 年 7 月重庆市委党校区域经济学研究生毕业。

尹先生历任重庆市江北区人大常委会科员； 中共重庆市委第四巡视组科员、

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中共重庆市纪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科员、副处级纪

检监察员；本行党群工作部（监察室）主任助理；本行纪检监察部部长助理、

副部长、部长。 现任职重庆市纪委监委驻重庆银行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本行职

工监事。 尹先生目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4、吴平先生，中国国籍

1967 年 10 月出生，2012 年 7 月重庆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

硕士毕业，经济师。 吴先生历任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九龙坡支行科员，重

庆市分行资金组织处科员，重庆市分行银行卡部科长、总经理助理，重庆市分

行九龙坡支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华夏银行重庆分行个人金融处处长助理，

渝中支行行长助理；本行个人业务部副总经理，两路口支行行长，营业部副总

经理、总经理；现任本行两江分行行长、党委书记，本行职工监事。 吴先生目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5、曾祥鸣先生，中国国籍

1974 年 10 月出生，2004 年 6 月重庆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毕业，经济

师。 曾先生历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外汇管理处干部；人民银行重庆营管

部经常项目处出口核销科副科长、国际收支处副科长、资本项目处外资外债

科副科长、资本项目处外资管理科科长、资本项目处资本流动监测科科长、资

本项目管理处副处长；重庆市金融工作办公室金融市场处副处长；渣打银行

重庆分行经理。 现任重庆市地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本行股东监事。 曾先生目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6、漆军先生，中国国籍

1978 年 12 月出生，2002 年 6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基建财

务专业本科毕业，高级会计师。 漆先生历任陕西飞机工业集团建筑安装公司

会计；重庆中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会计主管；重庆星宏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投

资会计；重庆广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监察审计部副部长。 现任重庆两江新区

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本行股东监事。 漆先生目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

7、陈重先生，中国国籍

1956 年 4 月出生，2000 年 6 月北京大学金融学专业博士毕业。 陈先生

历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主任、副理事长；重庆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中国企业联

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明石创新技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明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本行外部监事。 陈先生

目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8、彭代辉先生，中国国籍

1954 年 10 月出生，2000 年 9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市场经济学专业研究

生结业，高级经济师。 彭先生历任武胜县乐善、义和信用社出纳、会计、主任；

中国农业银行南充地区中心支行办公室副主任、农业信贷科科长；中国农业

银行岳池县支行行长、党组书记；中国农业银行涪陵分行副行长、党组成员；

中国农业银行涪陵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计划（资产

负债）处长；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西南政法大学民商

法学院兼职教授；重庆市政协民宗委特邀委员、副主任委员；现任本行外部监

事。 彭先生目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9、侯国跃先生，中国国籍

1974 年 5 月出生，2006 年 7 月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毕业。 侯先

生历任西南政法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重庆坤源

衡泰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本行外部监事。 侯先生目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

（三）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行共有 8 名高级管理人员。 本行高

级管理人员情况见下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任职情况 任职期限

1 冉海陵 男 执行董事、行长 2013年 4月至今

2 刘建华 男 执行董事、副行长 2016年 3月至今

3 黄华盛 男 执行董事、首席风险官、首席反洗钱官 2016年 9月至今

4 隋军 男 副行长 2017年 6月至今

5 杨世银 女 副行长 2014年 9月至今

6 周国华 男 副行长 2014年 9月至今

7 彭彦曦 女 副行长、董事会秘书 2016年 3月至今

8 黄宁 男 副行长 2016年 3月至今

本行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如下：

1、冉海陵先生，中国国籍

冉海陵先生简历请参见本节之 “七、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之

“（一）董事” 之“2、冉海陵先生，中国国籍” 。

2、刘建华先生，中国国籍

刘建华先生简历请参见本节之 “七、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之

“（一）董事” 之“3、刘建华先生，中国国籍” 。

3、黄华盛先生，中国香港

黄华盛先生简历请参见本节之 “七、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之

“（一）董事” 之“4、黄华盛先生，中国香港” 。

4、隋军先生，中国国籍

1968 年 1 月出生，2010 年 6 月重庆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硕

士毕业，高级经济师。 隋先生历任中国建设银行广安县支行会计、职员；中国

建设银行南充市分行营业部副股级稽核员、建经部副总经理、营业部经理、财

会部经理、营业部办公室主任、计划财务科科长；中国建设银行南充市分行营

业部副总经理、营业部五星花园分理处党支部书记、经理、营业部总经理；重

庆市江津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重庆农商行江津支行行长；

重庆农商行营业部总经理；重庆农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董事会秘书、执行

董事；重庆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本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隋先生目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5、杨世银女士，中国国籍

1965 年 9 月出生，2012 年 12 月重庆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

硕士毕业，高级经济师。 杨女士历任重庆市九龙坡区百货批发公司会计；中国

银行重庆九龙坡区支行出纳兑换科副科长、营业部主任；本行杨家坪支行副

行长、行长；本行解放碑支行负责人、行长；本行首席公司业务执行官；国家开

发银行市场与投资局挂职副局长；现任本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杨女士目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

6、周国华先生，中国国籍

1965 年 12 月出生，1991 年 7 月四川农业大学农牧业经济管理专业本

科毕业，助理经济师。 周先生历任四川省重庆市巴南区农业局计财科干部；中

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长寿支行关口储蓄所储蓄会计员、资金组织科事后监

督员、营业部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长寿支行金管科科员、副科长；

本行监事会办公室负责人；本行渝北支行副行长、高新区支行行长、大礼堂支

行行长、首席运营执行官；现任本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周先生目前无永久境

外居留权。

7、彭彦曦女士，中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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